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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交通大學　函

地址：30010 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

聯 絡 人：魏千惠

聯絡電話：03-5712121#58067

傳 真： 03-5738083

電子郵件：chienh@nctu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5月7日

發文字號：交大人文教育字第107100521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710052100-0-0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「中小學網路素養與認知網站」辦理之「106

年教育部中小學教師資訊素養與認知專業學習社群實施計

畫」1份，請惠予協助轉知所屬高級中等以下（含高中職、

國中及國小）教師踴躍提出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6年12月27日臺教資(三)字第1060191288號

函核定「中小學資訊素養與倫理推廣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辦理目的：結合校內教師或校外伙伴學校教師，成立教師

專業學習社群，增進教師資訊素養的教學、輔導、親師溝

通等專業能力，以提升親師生的資訊素養知能，引導學生

在網路世界中擁有「安全、合理、合宜、合法」的態度與

行為。

三、申請方式：請參閱實施計畫或至「中小學網路素養與認知

網站」（http://eteacher.edu.tw/）最新消息處查詢。

四、申請期限：即日起至107年7月13日前將申請書正本與電子

檔送至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彙整。

五、實施期程：107年9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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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請各校教師踴躍提出申請，為鼓勵申請案經審查核定後，

將補助社群運作費用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＜不含北高及金門連江＞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

金門縣政府教育處、連江縣政府教育處

副本：教育部 2018-05-07
13:38:37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代為決行


